附錄一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
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/保健食品實驗室
	類別
	項次
	項目
	查核結果
	說明

	
	
	
	已完成
	未完成
	不適用
	

	化學品管理
	8
	· 雇主使勞工製造、處置或使用之化學品，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化學品分類，具有健康危害者，應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，劃分風險等級，並採取對應之分級管理措施。前述評估及分級管理雇主應至少每三年執行一次，因化學品之種類、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，而有增加暴露風險之虞者，應於變更前或變更後三個月內，重新進行評估與分級。(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技術指引，或採取其他具同等科學基礎之評估及管理方法辦理。) (危化評估分級4 & 6)
	V
	
	
	已於113年底執行危害化學品半定量評估並劃分風險等級

	
	
	· 運作者於運作管制性化學品前，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，非經許可者，不得運作。(管制性化學品6)
	
	
	V
	無管制性化學品

	
	
	· 運作者取得許可文件後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管制性化學品14)
一、每年四月至九月期間，定期更新管制性化學品實際運作資料，並登錄於規定之資訊網站。
	
	
	V
	無管制性化學品

	
	
	二、核發之許可文件與相關申請資料，至少留存五年備查。
	
	
	V
	

	
	
	三、建立工作者之暴露資料，至少留存十年備查。
	
	
	V
	

	
	
	· 對於優先管理化學品，應將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備查資料，應於備查後每年四月至九月期間更新。(優先管理化學品7)
	V
	
	
	每年依規定時間完成申報

	
	
	· 輸入新化學物質，應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，並經核准登記。(新化學物質5)
	
	
	V
	非輸入廠商


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

9

